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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外聘指导教师管理办法（2019 修订）

为了更好地体现学校教学改革特色，提高学生解决实际工程

问题的能力，充分发挥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在人才培养中的重

要作用，学校提倡学生到校外专业对口的企业和科研部门等单位

做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或从企业、高校聘请部分理论水平高、

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参与毕业设计（论文）指导工作。为不断提

高我校毕业设计（论文）质量，特修订本管理办法。本办法所指

外聘指导教师专指我校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的外聘指导教师。

第一条 外聘指导教师的资格条件

（一）外聘指导教师原则上应来自于专业对口的企业、科研

部门或相关高校等。

（二）外聘指导教师应具有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

其中来自高校的教师应具有本专业副教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从事相关专业技术工作五年及以上，并具有主持项目开发经验的

工程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经学院毕业设计（论文）领导小组审

核，达到中级职称水平，且工作负责、作风正派、事业心强、实

践经验丰富，也可作为外聘指导教师。所有外聘指导教师的资格

由各学院毕业设计（论文）领导小组审定，并报教务处备案。

第二条 有意向的校外专家向相关学院提出申请，提交《安

徽信息工程学院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外聘指导教师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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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院审核通过后，正式确立聘用关系，颁发聘书。

第三条 由外聘指导教师（不含高校专家）所指导的学生毕

业设计（论文）必须由各学院配备校内专业指导教师进行跟踪管

理，各学院应根据专业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和毕业设计（论文）

的质量标准等规范外聘指导教师的工作。

第四条 外聘指导教师独立指导的、与本校教师联合指导的

学生总数不得超过 12 人。

第五条 外聘指导教师的基本要求和职责按《安徽信息工程

学院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管理办法》中指导教师的基本要求和

职责严格执行，由各学院负责管理和考核。

第六条 每届学生毕业设计（论文）指导工作结束后，由学

院毕业设计（论文）工作领导小组对外聘指导教师进行考核，填

写《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外聘指导教师考核

表》，连同相关业绩材料的原件由学院存档。

第七条 外聘指导教师因各种原因不能完成工作任务，或工

作中发生严重失误，或不能为人师表、造成不良影响的，学院立

即予以解聘。

第八条 外聘指导教师独立指导学生毕业设计（论文），按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教师工作量标准及核算办法（修订）》（校

教字〔2018〕14 号）计算工作量，核发课酬。

第九条 外聘指导教师与本校教师联合指导学生毕业设计

（论文），按《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教师工作量标准及核算办法（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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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计算工作量。各学院在聘请校外指导专家时应根据实际给

出外聘指导教师和本校指导教师之间的工作量分配比例。其中，

来自高校的外聘指导教师的工作量分配比例不得高于 30%；来自

非高校的外聘指导教师工作量分配比例不得低于 70%。外聘指导

教师按实际工作量及对应职称标准核发课酬，校内指导教师的实

际工作量纳入整体教学工作量并按《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教师工作

量标准及核算办法（修订）》核发课酬。各学院应加强联合指导

毕业设计（论文）中的外聘指导教师真实工作量考核，不得弄虚

作假。

第十条 学校鼓励毕业设计（论文）结合专业对口企业和科

研部门等的项目进行真题真做，鼓励来自企业和科研部门的外聘

指导教师独立指导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各学院应明确独立

指导的外聘指导教师和对应配备的校内指导教师的职责划分及

工作量计算方法，校内指导教师按每名学生 1 个工作量计算实际

工作量，并纳入整体教学工作量按《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教师工作

量标准及核算办法（修订）》核发课酬。

第十一条 外聘指导教师应参与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的评

阅及答辩环节，不额外核发评审费。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原《安徽工程大学机

电学院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外聘指导教师管理办法（试行）》

（院教字〔2015〕46 号）同时废止，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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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外聘指导教师登记表

姓 名 性 别

所在单位 毕业院校

最高学历 最高学位

职务、职称 专业方向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本人教学
科研简历

简要阐述。

本人申请

本人申请担任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届毕业设计(论文)指
导教师，请审批。

申请人：
年 月 日

学院意见

经研究，同意该申请人担任我院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
共指导/协助指导学生 人。

学院(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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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外聘指导教师考核表

一、基本情况

指导教师

姓名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最高学历

（学位）

毕业学校

及专业

办公电话 E-mail

序

号

指导学生

姓名
论文题目 毕设质量等级

1

2

3

4

5

指导总结（可附页）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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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意见

学院毕设工作

领导小组意见

（学院需对外聘指导教师指导情况给出详细意见）

毕设工作领导小组（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意见

院长（签字）

年 月 日


